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公告（2022年6月第1批次）

一、基本情况
根据《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征集在湖北省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的通告》（鄂人社函[2020]31号），2022年5月，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复函批准我院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资格，省级评价机构备案号为S000042000045。我院可在复函同意的职业（工种）范围内开展培训与评价工作，并为考试合格人员发放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二、本次认定工种和考试方案
	职业
	认定级别
	认定内容
	题型
	题量
	答题方式
	分值
	权重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一级
	理论
	单选、多选、判断题
	100
	笔试
	100
	100%

	
	
	实操
	简答、论述、案例分析题
	10
	笔试
	100
	100%

	
	
	综合评审
	论文、业绩
	1
	答辩
	100
	100%


报考条件见附件1。
三、认定程序
（一）考试报名
报考人员可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查询我院联系方式；也可以通过本认定公告“六、联系我们”直接与我院招生老师沟通，获取相关培训、考试资料。
（二）提交资料
1.一寸白底数码彩照发送至29121106@qq.com邮箱，用“姓名_身份证号”命名，例如：张三_420000000000；格式为JPG或JPEG，大小在20kb-40kb(否则无法导入系统)；
2.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3.最高毕业证彩色扫描件；
4.报考三级及以上等级需提交前一级别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彩色扫描件；
5.非湖北户籍需另行提供社保缴纳证明、居住证、学生证等其中任一项在湖北工作、学习、生活的证明材料；
6.考生完成附件2《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纸质档一式二份。
重要提示：报考人员需对提交的报考信息与材料的真实有效性负责。考生提交虚假信息、虚假材料的，一经发现取消报考资格；已参加考试且成绩合格的取消成绩，不予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已取得相应证书的，宣布证书无效并删除其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官网上的信息，并将其违规违纪情况计入考生诚信档案。
（三）资格审查
我院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认定条件”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核，不具备资格的考生不予受理。
（四）认定收费 
认定费440元（一级）。
因考生个人原因导致缺考的，需重新缴纳认定440元（一级）；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出现违纪行为导致考试未通过的，无补考机会，所交费用不退。
重要提示：未按规定时间进行报名和缴费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五）参加考试
报名时间截止前缴费成功的考生，由我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办公室通过“湖北省技能人才评价服务平台”生成准考证并安排考试；考生按照规定时间在指定地点参加考试，无故缺考者成绩记为0分。
（六）证书发放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合格并经公示无异议者，上报至湖北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待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复核无误后5个工作日内发放证书。
四、本次认定考试时间
考试批次（考试时间）：2022年6月第1批；6月18日
报名受理时间：2022年5月26日-5月31日
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6月1日-6月2日
准考证打印时间：2022年6月16日-6月17日
成绩公示时间：2022年6月20日-7月1日
重要提示：具体考试场次、时间安排以准考证为准。
五、证书查询
省网查询：http://www.hbjdzx.org.cn
部网查询：http://jndj.osta.org.cn
六、联系我们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27-59750710/13163251211
官方网站：www.hbsc.org.cn
认定地点：洪山区野芷湖西路16号创意天地7号楼601室
     七、疫情防控要求
因疫情防控需要请各位考生填写承诺书（附件3），在考试中全程佩戴口罩，接受现场工作人员的体温监测，凡体温高于37.3℃的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
考前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返（来）汉的考生，以及考前14天内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行程轨迹有交集的返（来）汉的考生，请提前了解并遵守武汉市疫情防控政策要求。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
                        2022年5月26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1：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考条件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L：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根据《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深入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鄂人社发〔2021〕38号）文件精神，符合职业技能评价条件的专业技术人才，可按有关规定申请参加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评价。专业技术人才取得助理级、中级、高级职称，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申报条件的，可分别参加与现岗位对应职业（工种）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评价。取得相应助理级专业技术职称满3年或取得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可申报相关职业（工种）技师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取得相应专业中级职称满3年或取得相应专业高级职称可申报相关职业（工种）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取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1年后，可按累计工作年限申报相应职业（工种）晋级评价。


附件2：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层次
	
	学历证书编号
	

	报考工种
	
	报考等级
	

	原职业工种
	
	原等级
	
	原证书编号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参加工作时间
	

	联系方式
	
	考生来源
	国企 私企 个体 外商 港澳台商
学生 下岗失业 现役 农民工 公务员

	个人工作
简历
	


	考生报名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确认并承诺：
1、本人已阅读《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公告》，了解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人员应具备条件要求。
2、本人愿意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接受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的报考资格审核。
3、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一切证明材料和填写的个人信息真实、有效，若有不实或不符合条件情况，一经查实，本人愿意承担完全责任和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考试成绩、撤回相应证书、删除相应官网证书信息、违规违纪情况计入诚信档案和不予退还已交纳费用等）。
[image: 微信图片_20210317153007]以上承诺真实、有效，是承诺人本人的真实意愿。
本人（承诺人）签字（手写签名拍照附上）：例：





附件3：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单和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
一、基本情况
姓名：             ；
性别：男   女；                    
身份证号：                   ；
现住址：     区        街道（乡镇）               社区（村）；
联系电话：                。
本人及家庭成员是否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  □是   □否
           如是，请提供诊治医院康复证明         □有   □无
本人及家庭是否曾被要求隔离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是   □否
           如是，请提供解除隔离观察证明         □有   □无
当前是否健康？                                  □是   □否
体温是否正常？                                  □是   □否
有无其他症状？                                  □有   □无
           如有，请具体填写有什么症状：
二、流行病学史
返校（参加考试）前14天，您是否有以下情况（打√表示）：
1.是否曾出国或出境？                            □是   □否
如是，请具体填写什么时候到过哪些国家和地区：
2.是否到过国内重点疫区？                        □是   □否
3.是否接触过来自重点疫区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患者？                            □是   □否
如是，请具体填写什么时候到过哪些地区：
4.周围人群中有无2人及以上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或接触过新冠肺炎患者？                                        □有   □无
5.家人/同住人员有无发热、干咳等症状？           □有   □无
如有，请描述患者姓名、与申报人关系及诊治情况：

三、体温自我监测登记

	核酸检测情况

	核酸检测时间
	
	检测结果
	

	每日体温、健康状况监测（周期14天）

	日期
	体温℃
	健康状况
	备注
	日期
	体温℃
	健康状况
	备注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我承诺：对以上信息真实性负责，如有隐瞒个人疫情相关信息，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签字：                

登记（承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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